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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學生實習不適應問題

臨床教師發現問題  學系課程負責人 

臨床教師給予直接回饋 

向單位主管反應 

進行訪談，並填寫

(實習單位使用 )實

習 檢 討 記 錄 表 。 

系辦/系主任

導師

必需知會

進行訪談，並填寫

(學系教師使用 )實

習 檢 討 記 錄 表 。 

商討解決辦法，

持續追蹤。 

1. 實習會議提出討論 

2. 系務會議提出討論 

實習或課程調整安排

進行訪談

雙向溝通


